
个人信用报告异议及个人声明申请服务指南

一、服务依据

《征信业管理条例》《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个人征信异

议处理业务规程》《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个人声明业务规程》

（银征信中心〔2013〕97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信用报告临柜

查询及异议处理工作的通知》（银征信中心〔2019〕68 号）《征

信中心吉林省分中心征信服务工作流程》（吉银征分中心〔2022〕

27 号）。

二、申请条件

（一）个人异议申请：个人认为信用报告中的信息存在错误、

遗漏的，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向人民银行征信人工服务窗口提

出异议申请。也可本人通过互联网渠道申请，申请方式详见征信

中心官方网站首页——征信动态——《异议申请线上办理 征信

服务便捷体验》。

（二）个人声明申请：个人需要添加个人声明的，可以向人

民银行征信人工服务窗口提出申请，个人声明内容不超过 100

字。信息主体应当对个人声明的真实性负责，个人声明不得包含

与信用报告信息无关内容。

三、申请流程

（一）本人办理异议申请：需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及复印件，填写完整的《个人征信异议申请表》（模板见附件，



也可现场领取）。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护照、军人身

份证件、警官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同胞来往内

地通行证、外国人居留证等。

（二）委托他人办理异议申请：需提供委托人和代理人的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模板见附件，

也可现场领取）原件，填写完整的《个人征信异议申请表》。

（三）本人办理个人声明申请：需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及复印件，填写完整的《个人声明申请表》（模板见附件，

也可现场领取），个人声明内容应参照《个人声明登记要求和

模板》（见附件）统一规范填写。

（四）办理声明业务本人不能到场的情况:个人可以通过

材料邮寄的方式向征信中心提出个人声明申请，需填写《个人

声明申请表》，与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一并邮寄到征信中心客

服部。邮寄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繁昌路 298 号（邮编：

201201），收件人：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客服部，并在信封

上注明“个人声明”字样。

四、服务时间

征信中心吉林省分中心人工窗口服务时间为：工作日

8:30-11:30,13:30-16:30。各人民银行征信服务窗口服务时间

详见《吉林省征信人工服务窗口信息一览表》。

五、办理时限

异议申请自受理之日起 20 日内进行核查和处理，并答复



异议人；个人声明申请当日办结。

六、收费标准及依据

不收费

七、服务电话

（一）征信中心吉林省分中心服务电话：0431-88949377。

（二）征信中心全国服务电话：400-810-8866。



附件：

个人征信异议申请表

异议申请人信息

*申请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申请人有效联系电话

代理人信息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证件类型

代理人证件号码 代理人有效联系电话

申请人授权

已授权异议处理期间查询申请人信用报告。

异议信息内容

*异议信息所属

信用报告版本

□个人版

□个人明细版

□银行版

核查结果反馈方式 *
□现场反馈

□电话通知

签字确认

经办机构名称

*异议申请人

（代理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1. *为必填项。

2. 代理人代理申请查询信用报告，“代理人信息”内容为必填项。

3.本表一式两份，异议申请人与受理机构各保留一份。

4.提出异议申请表示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征信分中心及辖内个人征信异议处理网

点、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信息的金融机构在异议处理期间查询您的信用报告。

5.本次异议申请需要经过征信中心审核确认，请申请人（代理人）保持电话畅通，如果出

现审核确认不通过的情况，我们会及时联系您完善异议描述重新进行异议申请。



授权委托书

征信中心/分中心：

本 人 （ 姓 名 ） （ 证 件 类 型 号

码 ），

委 托 ( 姓 名 ) ( 证 件 类 型 号

码 )，

于 年 月 日前往你中心代理办理异议申请。

特此授权。

委托人（签字）：

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承 诺

以上委托书确系委托人亲自出具，如有不实，本人

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1.委托证明书需填写清楚，涂改无效

2.委托证明书不得转让、买卖。



个人声明申请表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

声明内容： (100 字以内)

例： 本人于 2013 年 1 月 1 日 (业务办理时间) 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 (发生机构名称)

办理 一张信用额度为 20000 元 (业务发生金额)的贷记卡 (业务类型)， 逾期因出差没

有及时还款 造成 (声明内容)。

本人保证以上声明内容不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以及公民的基本道德行为准则，并对上述

声 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人(代理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注：以上所有项目为必填项。



个人声明登记要求和模板

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个人声明业务规程》要求，规范操作个人声明业务操作。

一、基本要求如下：

1.针对信贷业务信息的个人声明登记，必须逐笔勾选业务

信息进行定位。

2.声明内容字数(包括标点符号)限制在 200 个字节（100

个字）以内。

3.登记声明描述内容需要准确无误，不得包含他人的身份

信息等隐私信息。

二、声明登记模板

本人声明登记时应根据《个人声明申请表》的内容如实填

写，其中下划线的内容请工作人员特别注意填写清楚。常见的

情形及案例如下：

1.对不良信息产生的原因及相关情况进行说明。

案例：本人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

行办理一张信用额度为 20000 元的贷记卡，逾期因出差没有及

时还款造成。

模板：该笔贷记卡所产生的逾期原因为本人出差没有及时

还款造成。

2.信息主体认为信息存在错误，但征信机构不认可且不同



意修改的情况下，信息主体可以要求作出说明。

案例：本人于 2015 年 12 月 12 日在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

办理一笔 1000000 万元的个人住房贷款，逾期因贷款利率调

整，银行未及时告知造成。

模板：该笔贷款所产生的逾期原因为贷款利率调整，银行

未及时告知造成。

3.针对查询记录提交的声明。

案例：本人认为报告中 2015 年 4 月 23 日由中国光大银行

/gdyh001）通过（信用卡审批）查询记录展示不正确，本人没

有授权该机构查询信用报告。

模板：本人认为报告中 2015 年 4 月 23 日由中国光大银行

/gdyh001）通过（信用卡审批）查询记录展示不正确，本人没

有授权该机构查询信用报告。

4.报告中未展示业务的声明。

案例：本人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

营业部办理的 50 万元的个人住房贷款未展示在信用报告中。

模板：本人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分行

营业部办理的 50 万元的个人住房贷款未展示在信用报告中。


